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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洛阳职业技术学院2016年公开招聘教师面试人员名单
    根据《洛阳职业技术学院2016年公开招聘教师实施方案》，对进入面试人员名单公布如下： 

	职位代码


	面试人员名单

	101 

 
	杨艳、方峰、陈泊霖、祝芳、谢占芳、李荣华、张明晓、周孝峰、赵美雪、冯欢欢、杜煜、陈娟娟

	102 

 
	张冠、赵培文、丁娜娜、王璐、王霖蕾、张慧、常亚娜、杨冬云、宋丁、柳洋、梁俊丽、高珍、王兆国、段晓培、秦晓洋

	103 

 
	张静怡、张晨阳、贾亦真、任幸、李然然、孔洁铭、郑文、田湉、康亚丽

	104 


	刘慧芳、王宁宁、孟亚歌、炊润媛、刘珂冉、钱雨彤、韩刘洋、王娜娜、赵立周、冯丽丽、王亚星、郭南

	105 

 
	赵海飞、焦花凯、尚雅彬

	106 

 
	李展、李铁、王春艳、常亚楠、崔敏、张军

	107 

 
	周凤鸣、归凯旋、程香丽、杨金凯、姚会丽、刘婷婷

	108 

 
	王景盼、王露瑶、赵慧祎、白露（会计）、李长风、马红

	109 

 
	张大华、李婵娟、刘昱彤、王欢、张朦、王庚

	110 

 
	赵利宁、李风翠、鲍晨阳


附件2              2016年洛阳职业技术学院招聘教师面试分组
	职位
代码
	专业
	计划招聘人数
	面试人数
	分  组
	人数

	101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生理学（本科须为医学类专业）/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免疫学/病原生物学/药理学
	4
	12
	第1组
	15

	110
	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
	1
	3
	第1组
	

	102
	临床医学（内、外、妇、儿、影像医学与核医学）/护理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5
	15
	第2组
	15

	103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宝石学）/文物与博物馆（文物修复与保护、文物鉴定）/设计艺术学
	3
	9
	第3组
	12

	105
	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
	1
	3
	第3组
	

	104
	应用心理学/教育学（高等教育管理、比较教育学、教育技术学、英语学科教学、教育经济与管理）
	4
	12
	第4组
	12

	106
	土木工程/机械工程/软件工程
	2
	6
	第5组
	12

	107
	测绘工程/物流工程/项目管理
	2
	6
	第5组
	

	108
	工商管理（会计学、旅游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2
	6
	第6组
	12

	109
	国际贸易学/金融学/农村与区域发展
	2
	6
	第6组
	

	
	合计
	26
	78
	
	78


说明：面试教材由考生本人自选本专业高校（本科或高职）代表性教材，面试资格审查时提交一本（教材上无涂写和标注）。

附件3                  考生须知

一、面试时间和地点

面试时间：2016年8月7日，上午7：50进场，8:30开始。
面试地点：洛阳职业技术学院机场校区南院（与笔试地点相同）
参加面试的考生应按规定时间，携本人有效身份证、笔试准考证、面试资格确认单到达指定候考室，8:10前未到达指定候考室的，视为自动放弃，取消面试资格。

面试方式和面试内容

    面试采取试讲（板书式）和答辩相结合的形式进行。面试分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为试讲，试讲内容由纪检监察部门在规定的教材中现场随机抽取确定；第二个环节为答辩，答辩内容包括应聘专业知识和个人综合素质（重点考察逻辑思维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等）测试。答辩内容由评委组负责，聘请行业专家确定。
三、考点管理

面试考点实行全封闭管理，根据需要设置若干候考室、备课室和面试室，对候考室、备课室和面试室等重点区域予以明确标识并实行无线屏蔽。考生面试结束前实行封闭管理。

四、面试编组和教材
    面试编组原则是报考同职位的考生编入同一面试组，将相近、相关专业编入同一面试组，但分别面试计分。面试教材由考生本人自选本专业高校（本科或高职）教材，面试资格审查时提交一本（提交教材不允许有涂写和标注），面试时提供给评委使用。
五、面试办法和程序

1、考试按照规定的时间和要求到达指定候考室，接受封闭管理，工作人员审验确认身份，并抽签确定面试顺序。各职位面试顺序和同职位内考生面试顺序均随机抽签确定。

2、考生在工作人员的引领和监督下，按照面试顺序依次进行备课和面试，备课时间一般为20分钟，面试时间为20分钟（试讲15分钟，答辩5分钟）。面试结束后，由评委组长现场公布成绩。
    3、其他相关事宜以《洛阳职业技术学院 2016年公开招聘教师实施方案》“面试”部分为准。

    4、面试成绩及其他招教有关事宜通过洛阳职业技术学院网站网上发布的形式予以公布，不再采取其他方式公布，请注意查询。
    六、考生纪律：

1、考生应于2016年8月7日上午7：50持本人身份证、笔试准考证、面试确认单到达指定候考室。8:00-8:10点名、宣读考生须知、抽签等，8:10前未到达指定候考室的，视为自动放弃，取消面试资格。

2、考生不得携带教参、教辅材料进入备课室和试讲室。自带教材仅在考生备课时使用，不得带入试讲室。

3、考生不得向评委介绍姓名等个人情况，否则取消面试资格。

4、考生备课和面试前应在候考室休息，不得随意离开候考室，确有情况需向工作人员说明，并由工作人员陪同。

5、考生应严格遵守纪律，听从指挥，自觉服从工作人员管理，候考室、备课室内不得大声喧哗，严重违犯纪律，不服从工作人员管理者，取消面试资格。

6、面试结束，考生径直离开教学楼，不得在考点内逗留。

